附件2  大安市公益性岗位人员报名登记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（近期二寸免冠
照片）

	文化程度
	
	身份证号码
	
	

	身体状况
	
	就业失业登记证（就业创业证）编号
	
	

	其他证件（低保证、残疾证、
大学毕业证）及编号
	
	

	家庭住址
	
	联系电话
	

	报名单位
	
	报名岗位
	
	是否服从调剂
	

	就业困难人员类别
	□1.下岗失业人员。指原国有（含厂办大集体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。

	
	□2.大龄失业人员。指城镇户籍（原则上按户口簿首页住址为准，下同）及城镇常住人员中，女性年满40周岁、男性年满50周岁且失业6个月以上人员。

	
	□3.残疾失业人员。指城镇户籍及城镇常住人员中，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的失业人员。

	
	□4.零就业家庭成员。指经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认定的零就业家庭失业人员。

	
	□5.低保失业人员。指城镇户籍及城镇常住人员中，正在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且连续失业1年以上人员。

	
	□6.失地农民。指依法被县级以上（含县级）政府实施统一征地后，完全失去原承包耕地的农民。

	
	□7.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。离校2年及以上未就业（从未有过就业经历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）的国内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，包括专科、本科和研究生。

	特别说明
	公益性岗位人员的岗位补贴、社会保险补贴期限不超过3年，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人员可延长至退休。执行到期退出制度。

	个人承诺
	本人自愿参加公益性岗位招聘，知晓公益性岗位期限和执行到期退出制度，自觉遵守公益性岗位相关规定，以上填写信息和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合法，且未在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或担任法人、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联络员等职务，相关信息变动时，将及时告知所在用人单位，如有虚假或隐瞒，自愿取消上岗资格，退回补贴资金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名人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就业困难人员身份审核结果
	□1.下岗失业人员　□2.大龄失业人员
□3.残疾失业人员　□4.零就业家庭成员
□5.低保失业人员　□6.失地农民
□7.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

审核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审核方式
	□线上查询比对
□线下调查核实

	
	
	是否存在稳定
就业情况
	□是　　□否

	
	
	是否符合
报名条件
	□是　　□否


[bookmark: _GoBack]
1

